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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则
第一条  办公自动化系统（以下简称OA系统）是覆盖校、院（系、部）、处各职能部门的综合性信息管理系统，是学校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提高全校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的必要手段。      
第二条  为保障我校的办公自动化系统能够顺利推广、应用及正常运行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章  运行机构和职责
第三条  学校党政办公室负责OA的组织、协调和日常管理。信息网络中心负责软硬件环境和技术支持，进行系统安全维护，确保系统安全运行，并负责对各单位信息员及各级使用人员进行操作技能培训。
第四条  在职教职工是OA系统的终端用户。各部门主管信息化建设的领导分管OA工作，同时须指定联络员负责本部门的公文接收、处理、传送、存档等工作以及OA系统建设和日常运行中的事务性工作。如有人员变动，应及时报告党政办公室。
第三章  信息管理
第五条  OA系统所涉及的各种公文的处理，均须按照学校公文处理的有关规定办理。各部门必须严格按照学校规定的程序和格式在OA系统发布文件。
第六条  各部门在OA系统中所发布的信息，应先由本部门领导审核后发布。各部门领导对本单位在OA系统中发布的信息的可靠性和严肃性负责。
第七条  根据保密工作有关规定和“涉密不上网，上网不涉密”的要求，不得在OA办公系统上处理任何涉密文件。
第八条  各部门在OA系统中报送的各类需要审核、审批的事项，必须做到信息完整、附件齐全。
第九条  各部门OA系统联络员工作期间每天至少要保证上午、下午上班后各登陆OA办公系统一次，及时查看文件，及时处理相关文件和信息，确保信息畅通。其它人员也应经常登录OA办公系统，及时处理属于自己的待办事项。
第四章  系统安全
第十条  所有用户应认真贯彻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》、公安部《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》的文件精神，严格遵守学院有关校园网络安全的有关规定。
第十一条  所有使用OA系统的人员均有保密的责任，不得利用OA系统从事危害国家、集体和他人利益的活动，不得在系统上制作、传播有碍社会治安和不健康的信息，不得制造和输入计算机病毒以及其它危害系统安全的数据。
第十二条  OA系统中的所有用户应按规定的权限阅读、发布信息和使用系统提供的信息，不得盗用他人用户账号，不得干扰其它用户和破坏系统服务。OA系统用户不得随意将自己的帐号借与他人使用。
第五章  责任与处罚
第十三条  为了保障OA系统的硬件、软件和信息的安全，保证系统的正常运行，全体用户应遵守本管理办法，违反者应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处罚。给国家、集体或他人权益造成损失者，应当依法承担民事等相关法律责任。
第十四条  对未及时上网查收公文及信息、贻误工作的要追究联络员及有关人员责任。
第六章  其它
第十五条  本办法由党政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第十六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，为期一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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